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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5〕88 号

申请人：马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左江涛，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开（向）行罚决字

〔2024〕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公开（向）行罚决

字〔2025〕7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 146 号行政

处罚决定、79 号行政处罚决定），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向本

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依法受理。

申请人称：2024 年 11 月 27 日，被申请人在超期办案、

未履行行政处罚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以申请人殴打他人，对

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并送交拘

留所执行。申请人不服该处罚决定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向市

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在行政复议期间，经市政府协调，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和解，2025 年 2 月 8 日被申请人作出

《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于同日依约撤回行政复议

申请，本案至此已经终结。2025 年 7 月 5 日，被申请人再次

传唤申请人到办案中心进行询问，告知申请人将再次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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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处罚。7 月 10 日，被申请人在没有新的事实、理由和

依据的情况下，作出 79 号行政处罚决定，再次对申请人处

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没有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的

情况下，对已经依法终结的案件再次进行处罚，严重违反法

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严重违反法律程序。本案发生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并于当日立案，被申请人在既未组织双方调解，

也未进行伤情鉴定的情况下，却于 11 月 27 日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明显超过办案期限。被申请人在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

定前，未告知申请人具体处罚内容和理由、依据及申请人依

法应当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也未向申请人出示相关文

书。12 月 2 日才第一次向申请人出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笔录

并让申请人倒签日期，申请人坚持将日期签在 12 月 2 日并

签名。被申请人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材料时，并未向行政复议

机关提交由本人于 12 月 2 日签字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笔录，

且该笔录并未确切记载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二、被

申请人违法实施行政拘留，应当予以赔偿。行政机关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法律依据，当行政行为被撤销后，其

自始不具备法律效力，依据该行政行为实施的行政处罚措施

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被申请人依据已经撤销的 146 号行政处

罚决定对申请人执行拘留，没有执行依据，被申请人对申请

人的拘留为错误拘留，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予赔偿。

三、本案在行政复议期间达成和解，程序已经终结，重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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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有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机关与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行政复议程序

终止。申请人在上次行政复议期间，与被申请人达成了和解，

也依法依约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也撤销了行政处

罚决定，双方均履行了和解协议，标志着行政争议已解决，

案件程序已经终结。被申请人撤销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基

于双方和解，而非其在 79 号行政处罚决定中所述的主动纠

错，也非行政复议机关的责令重新处理。被申请人再次进行

处罚，实质上破坏了行政复议和解制度解决行政争议的目

的，涉嫌构成滥用职权。四、重新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
则。《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

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原则的

实质精神是禁止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反复制裁，是行政

处罚的基本原则，所有处罚种类均应遵守。本案中，被申请

人对已通过和解撤销且执行完毕的同一违法行为再次处罚，

变相实施“二次处罚”，违背立法本意。五、重新处罚造成程

序倒置。由于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已被撒销，致使被申请人

对申请人的拘留丧失了执行依据。被申请人以重新处罚的方

式企图弥补无依据执行拘留的漏洞，实质上造成了先执行拘

留，后作出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倒置。同时，《行政处

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也均未规定行政处罚

撤销后可以重新进行处罚，重新处罚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缺

乏法律依据，不具有合法性。六、重新处罚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与信赖保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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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

标，与公民协商订立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本案行政复议期

间已经达成和解，复议和解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基于互信达

成的解决争议的合意，完全符合上述规定，属于行政协议，

双方均应遵守。申请人基于对被申请人承诺的信赖而放弃复

议救济权，但被申请人却又重新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严

重违背了行政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

关的信赖保护原则，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被申请人称：一、简要案情。2024 年 8 月 27 日 16 时许，

违法行为人马某因与其妻子张某发生感情纠纷拨打 110 寻求

民警帮助，向阳派出所民警带领辅警到达现场后，跟随马某

一同前往其家中，马某发现其妻子张某在二人起诉离婚期

间，联系朋友搬运家中财物，认为张某转移财产。马某情绪

激动，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将张某的朋友尹某徒手打伤，

现场民警立刻制止并呼叫增援后将马某带离现场。被申请人

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对马某作出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以

殴打他人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

毕。2025 年 1 月 23 日，我局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执法监督

巡查发现该案件存在行政处罚告知不规范等问题，于 2 月 8

日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民警经再次调查后认定马某殴打

他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再次以殴打他人对

马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不再重新执行。被申请

人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违法行为人马某的陈述和申

辩、被侵害人尹某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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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意见：1.我局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行政立案，被侵害人

尹某明确提出拒绝调解，并主动放弃伤情鉴定。我局第一次

对马某作出行政处罚时存在程序问题，经执法监督委员会执

法巡查发现后，下发执法监督建议书（三公开监建字〔2025〕

001 号），明确指出案件办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我局于 2025

年 2 月 8 日对马某作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了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2.我局依法办理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在处罚过程中虽出现程序违法，但已自行纠正，不

存在违法行政拘留的问题，不应予以赔偿。3.我局在行政复

议期间发现该案存在程序违法情况，并主动撤销后又重新作

出行政处罚，未与马某达成任何和解，并不存在和解协议。

马某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局并未撤销该案件，

我局民警再次调查后依法依规再次对其进行行政处罚。4.我
局因程序问题，已于 2025 年 2 月 8 日撤销之前对马某作出

的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

违法事实存在。我局对同一事实再次调查后，对其进行行政

处罚，但不重新执行。因第一次处罚行为已撤销，所以未违

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一事不再罚”原则。5.根据《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

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开展行政

执法评议、考核，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规范和保障

行政处罚的实施。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接受社会监

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行

为，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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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应当主动改正。根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

定》第十三条规定，在执法监督过程中，发现本级或者下级

公安机关已经办结的案件或者执法活动确有错误、不适当

的，主管部门报经主管领导批准后，直接作出纠正的决定，

或者责成有关部门或者下级公安机关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纠

正。我局民警在执法时存在程序问题，我局撤销该行政处罚

合法合规，之前的行政处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马某的违法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局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

相关规定再次处罚。6.我局作为行政执法办案单位，不存在

与马某达成和解的情形，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

则。

经查：2024 年 8 月 27 日 16 时许，申请人因财产纠纷拨

打 110 寻求帮助，被申请人接处警，办案民警与申请人一起

前往申请人家中，申请人发现其妻子张某和他人正在搬运家

中财物，申请人情绪激动，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扯拽搬家

人员尹某头发，打了尹某一巴掌，后被民警制止。8 月 27 日，

被申请人将该案受理为行政案件。10 月 24 日，尹某出具情

况说明，自愿放弃伤情鉴定。11 月 27 日，被申请人作出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以申请人殴打他人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的行政处罚，现已执行完毕。申请人不服，于 12 月 9 日向

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自行撤销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人自愿向本机关提交撤回行政复议申

请，本机关于 2025 年 2 月 10 日作出三政复终决字〔2025〕

2 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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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终止决定已生效。2025 年 7 月 10 日，被申请人经调查

询问，罚前告知，再次对申请人作出 79 号行政处罚决定，

称“我局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对马某以殴打他人处以行政拘

留 5 日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后因我局主动发现该案件

存在行政处罚告知不规范等问题，我局于 2025 年 2 月 8 日

撤销该行政处罚。我局民警经再次调查后发现马某殴打他人

情况属实，现再次对马某进行行政处罚。”申请人对 146 号、

79 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再次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请求

确认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就违法拘留给予赔偿，撤销

79 号行政处罚决定。

本机关认为：一、申请人第一次申请行政复议时，请求

撤销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因被申请人自行撤销 146 号行政

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已自行失效。且申请人也向本机

关提交了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亦作出了行政复议终止

决定，且已生效。申请人再次申请确认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

违法，已无实际意义，本机关不予支持。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 79 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

证据确凿，但存在办案超期的程序违法问题。被申请人认定

申请人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有申请人、被侵害人的询问

笔录，出警视频等证据所证实，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

申请人依据上述证据及法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的 79 号行政

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九十九条等规定，公安机关认

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秩序，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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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晚应于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鉴定、调解期间除外）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本案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2 月 8 日自

行撤销 146 号行政处罚决定，却于 7 月 10 日才作出 79 号行

政处罚决定，已经超出法定的办案期限。在仅存在办案超期

问题的情况下，如果行政复议机关作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再责令公安机关重新处理，只会在客观上更加延迟，更不利

于申请人权益的保障。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

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1.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开（向）行罚决字〔2025〕

7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 年 10 月 23 日


